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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 5 5 章 )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一 九九九 年三 月二十 三日 的會議 上，行 政會 議建議 ，行 政

長官指令《 1 9 9 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 (附件 A )應提

交立法會，規定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依循反清洗黑錢措施，包括

確定客戶身分和存備交易紀錄。

背景和論據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2 .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特別組織 )是七大工業國高

會議在一九八九年成立的跨政府組織，專門研究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

措施。這個跨政府組織是國際公認關注清洗黑錢問題的主要組織。任

何政府要加入成為成員，就必須承諾按當地實際情況盡量採納它曾公

布的 4 0 項建議。該 4 0 項建議最近曾在一九九六年修訂，以反映最新

的清洗黑錢趨勢。自一九九零年至今，香港一直是特別組織的活躍成

員，並落實了大部分建議。

3 . 特別 組織已 確定 貨幣兌 換商 和匯款 代理人 是清 洗黑錢 程序 的

重要一環。此外，特別組織為使成員有機會討論清洗黑錢趨勢和交換

調查方法而進行的類型學研究顯示，利用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清

洗黑錢，日趨普遍。特別組織提出，有關的 4 0 項建議除適用於金融

機構外，如果情況適當，也應適用於非銀行的金融機構，例如貨幣兌

換商和匯款代理人。特別組織的有關建議載於附件 B。

現行規管

4 . 目前 ，香港 包括 銀行、 證券 公司和 保險公 司在 內的金 融機 構

受到多條條例所管制，並須分別遵守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

事務 監察 委員 會和 保險 業監 理處 等規 管當 局發 出的 行政 指引 。根 據

《販毒 (追討得益 )條例》 (第 4 0 5 章 )第 2 5 A 條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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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第 4 5 5 章 )第 2 5 A 條，所有人，包括上述各類金融機構，以及

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等，均須披露可能涉及清洗黑錢罪行的可疑

交易。

5 . 貨幣兌換商受《貨幣兌換商條例》 (第 3 4 章 )所規管。該條例

規定貨幣兌換商必須提供交易單據和展示貨幣兌換交易的匯率，從而

達到保障消費者的主要目的。然而，條例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反清洗黑

錢條文。從執法機構的角度來看，條例規定的保障客戶條文不足以作

為有效的反清洗黑錢條文。

6 . 至於 匯款代 理人 ，他們 更不 受任何 特定法 例所 規管。 他們 被

發現經常涉及清洗黑錢活動，或被用作清洗黑錢渠道，並且不願承擔

自我規管的責任，拒絕備存詳盡的客戶和交易紀錄。據警方指出，雖

然匯款代理人的交易金額龐大 (一九九七年年底一項調查顯示，超過

半數的匯款代理人每月處理多達 1 0 0 宗的交易， 6 4 %報稱每月的營業

額低於港幣 1 , 0 0 0 萬元，換言之，每宗交易的平均金額由數萬元至數

十萬元不等 )，但他們從沒有披露任何懷疑涉及清洗黑錢的交易。

行政指引

7 . 一九 九七年 二月 ，警方 向貨 幣兌換 商和匯 款代 理人發 出行 政

指 引 (附 件 C )， 建 議 他 們 採 取 反 清 洗 黑 錢 的 措 施 ， 例 如 確 定 客 戶 身

分、備存紀錄和披露可疑交易。其後，警方巡視了部分商號，發現雖

然它們大部分都存備一些客戶和交易資料，但資料種類和詳細程度卻

各不相同，而且一般不足以用來調查可疑的清洗黑錢活動。

建議

8 . 為了 加強本 港的 反清洗 黑錢 制度， 並確保 這制 度符合 特別 組

織的建議和國際間的最佳做法，現建議立法規定經營貨幣兌換或匯款

業務 的人 士， 在交 易前 必須 確定 客戶 身分 ，以 及就 交易 備存 適當 紀

錄。建議被擬定時主要依循下列兩大原則：

( a ) 新規 定必 須簡單 而易 於執 行，但 又能 夠有效 打擊 清洗 黑

錢 活 動 ， 例 如 設 立 可 以 追 查 有 關 業 務 或 交 易 的 審 計 紀

錄；以及

( b ) 新規 定不 應在工 作量 或成 本上對 受影 響行業 帶來 沉重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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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

9 . 條例草案第 2 條 (見附件 A )建議第 4 5 5 章增訂第 IV A 部，該部

分載有新訂的第 2 4 A 至 E 條；

( a ) 新訂的第 24A 條界定“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

等用詞。條文豁免《銀行業條例》 (第 1 5 5 章 )所指的“認

可機構”、《保險公司條例》 (第 4 1 章 )所指的“獲授權

保險人”，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第

2 4 章 )所指的“註冊人”受本條例規管，因為這類人士均

已受有關法例及規管當局 (分別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保險

業監理處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規管。

( b ) 新訂的第 24B 條規定設立紀錄冊，讓政府有一份有關貨

幣兌 換商 和 匯款 代理 人 的詳 盡而 最 新的 紀錄 ， 方便 執 行

新訂 規定 。 條文 規定 現 有全 部貨 幣 兌換 商和 匯 款代 理 人

須在 新法 例 生效 後三 個 月內 ，把 商 號名 稱和 地 址通 知 一

名由 保安 局 局長 委任 的 負責 人員 。 在新 法例 生 效後 成 為

匯款 代理 人 和貨 幣兌 換 商的 人士 ， 則須 在開 始 經營 一 個

月內 這樣 做 。條 文亦 規 定貨 幣兌 換 商和 匯款 代 理人 須 送

交任何有更改的登記資料，並規定違規罰則。

( c ) 為 免 對 業 界 和 客 戶 造 成 太 多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 新 訂 的 第

24C 條規定少於某個金額的交易無須確認客戶身分和備

存紀 錄。 根 據實 際運 作 經驗 ，現 建 議適 用於 貨 幣兌 換 商

和匯款代理人的最低金額同為港幣二萬元。第 2 4 C 條亦

提述附表 6 (條例草案第 3 條 )，該附表規定匯款代理人和

貨幣 兌換 商 所須 記錄 的 詳情 ，須 確 定客 戶身 分 和須 保 存

紀錄 最少 六 年， 以及 規 定違 規罰 則 。保 存紀 錄 最少 六 年

的規 定符 合 了特 別組 織 的建 議， 正 如現 時香 港 金融 管 理

局、 保險 業 監理 處和 證 券及 期貨 事 務監 察委 員 會向 轄 下

受規管機構發出的反清洗黑錢指引所載規定一樣。

( d ) 新訂的第 24D 條指明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及其僱員

的刑事法律責任。

( e ) 新訂的第 24E 條指明如有貨幣兌換商或匯款代理人被懷

疑違反第 ( c )段，獲授權人有權進入其處所。條文並訂明

這些 人員 有 權查 閱和 檢 取紀 錄， 以 及如 在檢 取 紀錄 六 個

月內後沒有提出檢控，必須把紀錄歸還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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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第 3 條建議第 4 5 5 章增訂附表 6，規定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

人在完成交易前須記錄的詳情。所須記錄的詳情，符合為調查涉嫌清

洗黑錢罪行而需要的資料，並普遍符合現行適用於認可機構的規定。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1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另行通知

 審議階段和三讀

生效日期

12. 各項修訂建議將在保安局局長指定的日期生效。

與基本法的關係

1 3 . 根據 律政司 的意 見，條 例草 案與《 基本法 》內 不影響 人權 的

規定並無抵觸。

對人權的影響

1 4 . 根據 律政司 的意 見，條 例草 案符合 《基本 法》 內有關 人權 的

規定。

條例的約束力

1 5 . 各 項 修 訂 不 會 影 響 《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 的 現 有 約 束

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6 . 建議 就貨幣 兌換 商和匯 款代 理人設 立紀錄 冊， 將會帶 來額 外

的工作量，尤其是在記錄初期。不過，警務處和海關的現有資源將會

吸納這些額外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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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的影響

1 7 . 條例草案對經濟的影響極小。

公眾諮詢

1 8 . 一九 九八年 十一 月和十 二月 ，政府 透過問 卷調 查和探 訪， 就

建議的規定諮詢了 9 2 名貨幣兌換商和 8 7 名匯款代理人，回應率分別

為 3 6 %和 5 2 %。在填交問卷的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當中，分別

有超過 7 2 %和 6 6 %贊成建議。就所得意見進行的分析，概述於附件

D。

1 9 . 去年 十二月 和本 年三月 ，當 局先後 徵詢了 禁毒 常務委 員會 和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兩者對有關建議均表支持。保安事務

委員會建議加重違反確認客戶身分和備存紀錄等規定的懲罰以增阻嚇

作用，因此，當局已把違規刑罰由監禁一個月增加至三個月。

2 0 . 當局 又諮詢 了香 港大律 師公 會、香 港律師 會和 個人資 料私 隱

專員。簡言之，他們原則上不反對為禁止任何人利用貨幣兌換業和匯

款業清洗黑錢而提出的總體建議，並提出若干意見。三方均認為應盡

量減少對私人交易造成干擾。他們的意見已收納在條例草案內。

宣傳安排

2 1 . 當局 會在一 九九 九年四 月七 日發出 新聞稿 ，並 安排一 名發 言

人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

2 2 . 如對條例草案有疑問，請撥電 2 8 6 7  2 7 4 8 向保安局首席助理局

長 (禁毒 )李美美女士查詢。

保安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

[ N C R  3 / 1 / 8 ( G )  P t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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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 1） 本條例可引稱為《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

（ 2） 本條例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加入第加入第加入第加入第 IVA 部部部部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現予修訂，加入—

“第 IVA 部

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

24A.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部及附表 6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身分證明書”（ certif icate of identity）、“簽證身分書”（ document of
identity）、“身分證”（ identity card）及“旅行證件”（ travel document）
各自具有《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2 條分別給予該等詞語的涵義；

“金錢”（money）指屬任何形式或貨幣的金錢；

“紀錄”（ record）除包括書面紀錄之外，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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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包含視覺影像以外的資料的紀錄碟、紀錄帶或其他器

件，而其包含的資料能夠在有或沒有其他設備的輔助

㆘，從該等紀錄碟、紀錄帶或其他器件㆗重現；及

（ b） 包含視覺影像的膠卷、紀錄帶或其他器件，而所包含的

視覺影像能夠在有或沒有其他設備的輔助㆘，從該等膠

卷、紀錄帶或其他器件㆗重現；

“處所”（ premises）包括㆞方；

“貨幣”（ currency）、“兌換交易”（ exchange transaction）及“貨幣兌換商”
（money changer）各自具有《貨幣兌換商條例》（第 34 章）第 2 條分
別給予該等詞語的涵義；

“匯款代理㆟”（ remittance agent）—

（ a） 除（ b）段另有規定外，指作為㆒項業務而向他㆟提供
以㆘㆒項或多於㆒項服務的㆟—

（ i） 將金錢或安排將金錢送往香港以外㆞方；

（ i i） 從香港以外㆞方或安排從香港以外㆞方收取

金錢；或

（ i i i） 安排在香港以外㆞方收取金錢；

（ b） 但不包括—

（ i）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所指的認可機構；

（ i i） 《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所指的獲授權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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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4
章）所指的註冊㆟；

“匯款交易”（ remittance transaction）指在“匯款代理㆟”（ remittance agent）
的定義（ a）段範圍內的服務。

24B. 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紀錄冊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紀錄冊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紀錄冊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紀錄冊

（ 1） 保安局局長須藉憲報公告—

（ a） 為施行本條而委任㆒名公職㆟員作為負責㆟員；

（ b） 指明㆒個㆞址，凡根據本條規定須送交負責㆟員的通知

均須送往該㆞址。

（ 2） 負責㆟員須按其認為適當的格式備存㆒份紀錄冊，該紀錄冊須

載有—

（ a） 所有匯款代理㆟的姓名或名稱，及匯款代理㆟在香港提

供匯款代理㆟服務的每個處所的㆞址（不論是在該處所

的全部或部分提供匯款代理㆟服務，亦不論是否有任何

其他活動在該處所內進行）；

（ b） 所有貨幣兌換商的姓名或名稱，及貨幣兌換商在香港經

營貨幣兌換業務的每個處所的㆞址（不論是在該處所的

全部或部分經營貨幣兌換業務，及不論是否有任何其他

活動在該處所內進行）；及

（ c） 負責㆟員認為適當的其他關於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

商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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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紀錄冊須存放於負責㆟員以憲報公告所公布的㆞方。

（ 4） 任何在緊接本條的生效日期前是匯款代理㆟或貨幣兌換商的

㆟，須在本條生效日期後 3 個月內，將㆒份書面通知按指明㆞址送交負責㆟員；
匯款代理㆟送交的通知須述明第（ 2）（ a）款規定須載入紀錄冊的詳情，貨幣
兌換商送交的通知則須述明第（ 2）（ b）款規定須載入紀錄冊的詳情。

（ 5） 任何在本條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成為匯款代理㆟或貨幣兌換商

的㆟，須在成為匯款代理㆟或貨幣兌換商（視屬何情況而定）後 1 個月內，將
㆒份書面通知按指明㆞址送交負責㆟員；匯款代理㆟送交的通知須述明第（ 2）
（ a）款規定須載入紀錄冊的詳情，貨幣兌換商送交的通知則須述明第（ 2）（ b）
款規定須載入紀錄冊的詳情。

（ 6） 凡任何㆟不再是匯款代理㆟或貨幣兌換商，或該㆟根據第（ 4）
或（ 5）款給予負責㆟員的任何詳情在原來的通知送交之後有所變更，該㆟須
在此事發生後 3 個月內，按指明㆞址向負責㆟員送交㆒份書面通知，告知負責
㆟員他不再是匯款代理㆟或貨幣兌換商，或告知負責㆟員有關的變更（視屬何

情況而定）。

（ 7） 任何㆟可自負責㆟員以憲報公告所公布的日期起，在該公告所

述的時間內—

（ a） 查閱紀錄冊；

（ b） 在負責㆟員同意㆘，獲取紀錄冊內所記載事項的副本或

紀錄冊的摘錄。

（ 8） 任何㆟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 4）、（ 5）或（ 6）款，即屬犯罪，
㆒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 9） 任何㆟根據第（ 4）、（ 5）或（ 6）款送交詳情，而該等詳情在
要項㆖失實，該㆟即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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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本條㆗—

“指明㆞址”（ specified address）指根據第（ 1）（ b）款指明的㆞址；

“負責㆟員”（ responsible officer）指根據第（ 1）（ a）款委任的負責㆟員；

“紀錄冊”（ register）指根據第（ 2）款備存的紀錄冊。

24C. 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

備存紀錄的責任備存紀錄的責任備存紀錄的責任備存紀錄的責任

（ 1） 本條不適用於價值少於 $20,000（或等值的其他貨幣款額）的匯
款交易或兌換交易。

（ 2） 匯款代理㆟—

（ a） 須備存—

（ i） 附表 6 第 1 部所指明的詳情的紀錄，否則不得
完成在第 24A 條㆗“匯款代理㆟”的定義（ a）
（ i）段範圍內的交易；

（ i i） 附表 6 第 2 部所指明的詳情的紀錄，否則不得
完成在第 24A 條㆗“匯款代理㆟”的定義（ a）
（ i i）段範圍內的交易；

（ i i i） 附表 6 第 3 部所指明的詳情的紀錄，否則不得
完成在第 24A 條㆗“匯款代理㆟”的定義（ a）
（ i i i）段範圍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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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述詳情內提述的指示㆟或收款㆟（視屬何情況而

定）是親身到來的情況㆘，須核對該㆟的身分證明書、

簽證身分書、身分證或旅行證件，以核實該㆟的姓名及

身分；及

（ c） 須將㆖述紀錄備存，為期不少於自交易日期終結之時起

計的 6 年，即使該匯款代理㆟在該宗交易之後已停業，
亦須如此行事。

（ 3） 貨幣兌換商—

（ a） （儘管有《貨幣兌換商條例》（第 34 章）第 3（ 1）（ c）
條的規定）須備存附表 6 第 4 部所指明的詳情的紀錄，
否則不得完成任何兌換交易；

（ b） 須核對㆖述詳情內提述的顧客的身分證明書、簽證身分

書、身分證或旅行證件（如該顧客是親身到來的話），

以核實該顧客的姓名及身分；及

（ c） 須將㆖述紀錄備存，為期不少於在交易日期終結之時起

計的 6 年，即使該貨幣兌換商在該宗交易之後已停業，
亦須如此行事。

（ 4） 任何匯款代理㆟違反第（ 2）款，或任何貨幣兌換商違反第（ 3）
款，即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3 個月。

（ 5） 保安局局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

（ a） 第（ 1）款指明的款額；

（ b） 附表 6。



7

24D. 刑事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

（ 1） 如任何匯款代理㆟所僱用的㆟作出的某項作為，假若是由匯款

代理㆟作出的，即屬第 24C（ 4）條所訂罪行，則以㆘每㆟均屬犯該罪行，猶如
他是匯款代理㆟而犯該罪行㆒樣，而每㆟均可處以就該罪行而訂明的刑罰—

（ a） 作出該項作為的該㆟；

（ b） 該名匯款代理㆟，除非他已採取合理步驟防止該罪行發

生；及

（ c） 如作出該項作為的㆟的僱主是㆒個法團，則為該法團的

每名董事、經理、秘書及其他相類的㆟員，以及本意是

以任何該等身分行事的任何㆟，除非他已採取合理步驟

防止該罪行發生。

（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就本條而言，如某㆟擔任董事職位（不
論他的稱銜為何），或如法團的董事是按照某㆟的指示或指令而行事的，則須

將該㆟當作為有關法團的董事。

（ 3） 不得只因法團的董事按某㆟以專業身分給予的意見行事，而視

該等董事是按照該㆟的指示或指令行事的。

（ 4） 如匯款代理㆟合夥的任何合夥㆟犯第 24C（ 4）條所訂罪行，且
證明該罪行是在該合夥的任何其他合夥㆟的同意或縱容㆘而犯的，或是可歸因

於該名其他合夥㆟的疏忽的，則該名其他合夥㆟即屬犯同㆒罪行。

（ 5） 本條適用於貨幣兌換商並就貨幣兌換商而適用，㆒如其適用於

匯款代理㆟並就匯款代理㆟而適用，猶如第（ 1）至（ 4）款㆗凡提述匯款代理
㆟之處，均為對貨幣兌換商的提述㆒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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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 獲授權㆟進入處所及查閱獲授權㆟進入處所及查閱獲授權㆟進入處所及查閱獲授權㆟進入處所及查閱

簿冊等的權力簿冊等的權力簿冊等的權力簿冊等的權力

（ 1） 凡獲授權㆟合理㆞懷疑某匯款代理㆟已犯本部所訂罪行（在本

條㆗稱為“嫌疑罪行”（ suspected offence）），他可進入內有該代理㆟的活動
正在進行的任何處所，並可要求出示以及查閱該代理㆟的關於其進行的任何匯

款交易的紀錄，或關於其作為匯款代理㆟的活動的紀錄，並且可就㆖述紀錄錄

取筆記、複製副本或作出摘錄。

（ 2） 凡任何獲授權㆟已依據第（ 1）款進入內有某匯款代理㆟的活動
正在進行的任何處所，如他合理㆞相信該代理㆟進行的任何匯款交易的紀錄或

其作為匯款代理㆟的活動的紀錄，與嫌疑罪行有關，他可檢取該等紀錄。

（ 3） 根據第（ 2）款檢取的任何紀錄，須於檢取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快由檢取該等紀錄的獲授權㆟交付警務處處長或海關關長，或警務處處長或

海關關長為此目的而指定的㆟。

（ 4） 凡自某匯款代理㆟處檢取的紀錄按照第（ 3）款交付警務處處長
或海關關長，或警務處處長或海關關長為此目的而指定的㆟，而在交付後的 6
個月內沒有就與該等紀錄有關的嫌疑罪行提出檢控，則警務處處長、海關關長

或該指定的㆟（視屬何情況而定）須自行或安排將該等紀錄歸還該代理㆟。

（ 5） 本條適用於貨幣兌換商並就貨幣兌換商而適用，㆒如其適用於

匯款代理㆟並就匯款代理㆟而適用，猶如第（ 1）至（ 4）款㆗—

（ a） 凡提述匯款代理㆟之處，均為對貨幣兌換商的提述㆒

樣；

（ b） 凡提述匯款交易之處，均為對兌換交易的提述㆒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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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

現加入—

“附表 6 〔第 24A 及 24C 條〕

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

所須記錄的詳情

第 1 部

在第 24A 條㆗“匯款代理㆟”的定義（ a）（ i）段適用的情況㆘
匯款代理㆟所須記錄的詳情

1. 交易編號

2. 涉及的貨幣及款額

3. 接獲各指示㆟／匯款㆟指示的日期及時間

4. 指示細節（包括交付及／或認收方式）

5. 各指示㆟的姓名、身分證號碼（或身分證明書、簽證身分書或旅行證件

的號碼及發出㆞）、電話號碼及㆞址

6. 各匯款㆟的姓名或名稱、身分證號碼（或身分證明書、簽證身分書或旅

行證件的號碼及簽發㆞）、電話號碼及㆞址，如有的話

7. 涉及的各銀行帳戶（如有的話）

8. 各收款㆟的姓名或名稱及詳情

9. 匯給每名收款㆟的貨幣及款額

10. 匯出日期及時間

第 2 部

在第 24A 條㆗“匯款代理㆟”的定義（ a）（ i i）段適用的
情況㆘匯款代理㆟所須記錄的詳情

1. 交易編號

2. 涉及的貨幣及款額

3. 代理㆟接獲指示的日期及時間

4. 指示細節（包括收款及／或認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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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指示㆟的姓名或名稱及㆞址，或其姓名或名稱及銀行帳戶號碼

6. 各匯款㆟的姓名或名稱、電話號碼及㆞址

7. 涉及的各銀行帳戶（如有的話）

8. 各收款㆟（除匯款代理㆟外）的姓名或名稱、身分證號碼（或身分證明

書、簽證身分書或旅行證件的號碼及發出㆞）、電話號碼、㆞址；如款

項是存入香港的銀行帳戶的，則須記錄帳戶持有㆟的姓名或名稱及帳戶

號碼

9. 每名收款㆟涉及的貨幣及款額

10. 各收款㆟收款日期及時間

第 3 部

在第 24A 條㆗“匯款代理㆟”的定義（ a）（ i i i）段適用的情況㆘
匯款代理㆟所須記錄的詳情

1. 交易編號

2. 涉及的貨幣及款額

3. 接獲各指示㆟指示的日期及時間

4. 指示細節（包括交付及／或認收方式）

5. 各指示㆟的姓名或名稱、身分證號碼（或身分證明書、簽證身分書或旅

行證件的號碼及發出㆞）、電話號碼及㆞址

6. 向香港以外㆞方的代理㆟發出指示的日期及時間

7. 涉及的各銀行帳戶（如有的話）

8. 各收款㆟的姓名或名稱、詳情、電話號碼及㆞址

9. 匯給每名收款㆟的貨幣及款額

第 4 部

貨幣兌換商所須記錄的詳情

1. 交易編號

2. 交易日期及時間

3. 兌換的貨幣及款額

4. 兌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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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顧客的姓名或名稱、身分證號碼（或身分證明書、簽證身分書或旅行證

件的號碼及發出㆞）

6. 顧客的電話號碼及㆞址”。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為偵查及
遏止洗黑錢活動而加入新的第 IVA 部，以—

（ a） 規定須備存載有所有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的姓名或名稱及

㆞址的紀錄冊（新的第 24B 條）。（㆒併參閱新的第 24A 條㆗
“匯款代理㆟”的定義，及《貨幣兌換商條例》（第 34 章）第
2 條㆗“貨幣兌換商”的定義）；

（ b） 規定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商須備存款額為 $20,000（或等值的
其他貨幣款額）或以㆖的交易的紀錄（新的第 24C 條）；

（ c） 加入新的第 24D 條，指明匯款代理㆟、貨幣兌換商及他們的僱
員的刑事法律責任；及

（ d） 加入新的第 24E 條，指明獲授權㆟進入匯款代理㆟及貨幣兌換
商的處所及查閱其紀錄的權力（該新條文是參照《放債㆟條例》

（第 163 章）第 28 條而擬定的）。



附件 B

特別組織有關規管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的建議特別組織有關規管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的建議特別組織有關規管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的建議特別組織有關規管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的建議

建議編號建議編號建議編號建議編號 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

8 財務建議適用範疇 建議 10 至 29 不僅適用於銀行，也適用於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即使㆒些在任何國家也無須
受正式嚴格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例如找換店，政府也應㆒視同仁，確保這些機構和所有

其他金融機構㆒樣，受相同的反清洗黑錢法例或規例限制，並保證這些法例或規例有效執行。

10 確定客戶身分 金融機構不應設立匿名帳戶或明顯以假名開立的帳戶：應該（通過法律、規例、監管當局與

金融機構所訂立的協議或金融機構之間所訂立的自我規管協議）規定金融機構在建立業務關

係或進行交易時（特別是開立帳戶或發出存摺、進行受託交易、出租保管箱和進行巨額現金

交易的時候），必須根據官方或其他可靠的身分識別文件，確定和記錄其客戶（不論是偶然

光顧還是常客）的身分。

為符合有關識別法律實體的規定，金融機構在必要時應採取㆘列措施：

（ i） 查證客戶是否合法存在，並核實其結構。辦法是從政府登記冊或從客戶本身，甚或雙

管齊㆘獲取客戶的註冊證明，有關資料包括客戶名稱、法律形式、㆞址、董事和有關

約束其作為法律實體的權力規管條文；

（ i i） 查證聲稱代表客戶的㆟士是否獲正式授權，並確定其身分。



建議編號建議編號建議編號建議編號 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

11 實益擁有㆟ 金融機構如懷疑開立帳戶或進行交易的客戶並非客戶本㆟，尤其是戶籍公司（即並無在其註

冊辦事處所在國家進行任何商業或製造業務或任何其他形式商業運作的機構、公司、基金會、

信託基金等），便應採取合理措施，以取得由他㆟代表開立帳戶或進行交易的㆟士的真正身

分資料。

12 保存記錄規則 為求迅速提供主管當局所索取的資料，金融機構應保存㆒切國內或國際間交易的必要記錄最

少五年。該等記錄必須足以把每項交易重組（包括所涉及的款額和貨幣類別），以便在必要

時提供有關犯罪行為的證據，供檢控之用。

金融機構應在帳戶取消後的最少五年內，繼續保存有關確定客戶身分的記錄（例如護照、身

分證、駕駛執照等官方識別身分文件或類似文件的副本或記錄）、帳戶檔案和業務來往書信。

國內有關主管當局在進行刑事檢控和調查時，應可查閱這些文件。



附件 C

洗黑錢—行政管理指引洗黑錢—行政管理指引洗黑錢—行政管理指引洗黑錢—行政管理指引

確認客戶確認客戶確認客戶確認客戶

你應該採取㆒切合理的步驟，以確定每個客戶的真實及全部身分。這包括如果該客戶

是㆒家公司，你須確定該公司任何實益擁有㆟、股東及董事的身分。

保存紀錄保存紀錄保存紀錄保存紀錄

調查當局需要㆒個令㆟信納的審計線索，以協助他們調查懷疑洗黑錢活動。因此，妥

當㆞保存紀錄是需要的。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 405 章）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第 455 章）賦予當局有權在出示搜查令及／或提交物料令的情況㆘，審查所有有
關過去交易，以評估有否任何㆟士從販運毒品或可公訴罪行㆗得益。

保留紀錄保留紀錄保留紀錄保留紀錄

首要原則是公司應在搜查令及／或提交物料令要求的情況㆘，能夠檢索有關資料，沒

有不適當的延誤。

識別懷疑交易識別懷疑交易識別懷疑交易識別懷疑交易

由於洗黑錢的㆟士採取的交易種類無限，要界定懷疑交易是困難的。但是，懷疑交易

通常與客戶的巳知合法生意或個㆟活動不㆒致的。因此，識別的首要條件是對你的客

戶及其生意有足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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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懷疑交易報告懷疑交易報告懷疑交易報告懷疑交易

所有㆟士都有法定責任報告懷疑洗黑錢活動。在香港，警方及海關聯合財富調查情報

組是接收以披露形式報告的懷疑交易報告的㆗央單位，由警方及海關的㆟員聯合組成

的。

職員警覺的需要職員警覺的需要職員警覺的需要職員警覺的需要

職員必須知悉他們因㆖述兩條例要負的個㆟責任，他們可能要個㆟負㆖未能向當局報

告資料的法律責任。公司應鼓勵他們與執法機關全面合作，並就懷疑交易即時提供意

見。



附件 D

就擬議的反清洗黑錢措施徵詢就擬議的反清洗黑錢措施徵詢就擬議的反清洗黑錢措施徵詢就擬議的反清洗黑錢措施徵詢

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意見的工作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意見的工作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意見的工作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商意見的工作

收集數據收集數據收集數據收集數據

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㆓十㆕日，當局根據香港警務處（警方）和香港海關（海關）

的名單，向 92 名貨幣兌換商和 87 名匯款代理商發出問卷。警方和海關㆟員其後共訪
問了 19 間該等商號。截至㆒九九八年十㆓月九日限期屆滿時，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
商分別交回 33 份和 45 份已填妥的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36％和 52％。

調查的主要結果調查的主要結果調查的主要結果調查的主要結果

貨幣兌換商

2. 統計摘要見㆘文各段。

現時的行規／職員㆟數

3. 在作出回應的 33 名貨幣兌換商㆗，大部分（ 45％）聘用㆓至五名職員。約有
91％的商號報稱有備存某些交易記錄，而最普遍記錄的資料是客戶姓名（ 79％）、交
易日期（ 79％），以及貨幣種類和金額（ 73％）。

對擬議修訂的意見

4. 超過 72％的貨幣兌換商贊成擬議修訂的基本原則，其㆗超過半數贊成以㆘各方
面的詳細建議：確定客戶身分（ 75％）、保留記錄期限（ 67％）、記錄每宗交易詳情
（ 58％）。然而，大部分（ 52％）的貨幣兌換商對有關罰則的建議並無意見。

5. 調查結果又顯示有必要擬備詳細指引，協助貨幣兌換商確定客戶身分和備存記

錄。

匯款代理商

6. 統計摘要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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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行規／職員㆟數

7. 在作出回應的 45 名匯款代理商㆗，大部分（ 64％）聘用不超過五名職員。超
過 91％的商號有備存某些交易記錄，而最普遍記錄的資料是收款㆟姓名（ 87％）、貨
幣種類和金額（ 80％）、收款銀行帳戶號碼（ 78％）、交易日期（ 69％）和收款㆟電
話號碼（ 64％）。

對擬議修訂的意見

8. 超過 66％的匯款代理商贊成擬議修訂的主要原則，其㆗超過半數贊成以㆘各方
面的詳細建議：記錄每宗交易詳情（ 70％）、保留記錄期限（ 60％）、確定客戶身分
（ 57％）。然而，大部分（ 62％）的匯款代理商對有關罰則的建議並無意見。


